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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届会 

2016 年 7 月 28 日至 2017 年 7 月 27 日 

议程项目 18 (h) 

经济和环境问题：国际税务合作 
 

 

 

 

  理事会主席在非正式协商基础上提出的决定草案  
 

 

  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会议和理事会国际税务

合作特别会议的安排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a) 决定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将于 2016 年 10 月 11 日至

14 日在日内瓦举行； 

 (b) 核可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如下： 

1. 委员会主席宣布会议开幕。  

2.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3. 讨论国际税务合作方面的实质性问题：  

(a) 与更新《联合国征税示范公约》有关的问题：  

㈠ 第 1 条(所涉人员)：条约规则对混合实体的适用；  

㈡ 第 8 条(船运、内河水道运输和空运)：“经营船舶或飞机从事

国际运输所得利润”的含义和覆盖范围； 

㈢ 第 12 条(特许使用费)：就以下事项对第 12 条作出的评注的可

能修正案： 

a. 工业、商业或科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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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软件付费；  

㈣ 第 23 A 条(免除法)：关于列入第 4 款的少数人意见； 

㈤ 第 26 条(信息交流)：拟议行为守则；  

㈥ 服务征税：  

a. 对技术服务条款的评注； 

b. 第 12 条拟议备选案文；  

㈦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b) 其他问题：  

㈠ 《联合国发展中国家转让定价实用手册》的更新；  

㈡ 采掘业征税； 

㈢ 发展项目征税；  

㈣ 能力建设； 

㈤ 共同协议程序——避免和解决争端； 

㈥ 国际货物贸易——税务问题； 

㈦ 税收鼓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发言。 

4. 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 

5. 通过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的报告。 

 (c) 决定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将于 2016 年 10 月 5 日至 8

日在纽约举行； 

 (d) 又决定为期一天的理事会关于国际税务合作的特别会议将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在纽约举行。 

 


